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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 6月 1日，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兴发集团”）发布了《关于湖北鼎铭投资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

票的公告》（具体内容见临时公告：2017-068）。现将湖北鼎铭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铭投资”）与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兴发”）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等事项补充

说明公告如下： 

一、鼎铭投资董监高及股权结构 

鼎铭投资为湖北悦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和投资”）

全资子公司。鼎铭投资的董监高人员为：执行董事李兴富；监事袁飞；

高级管理人员李兴富。悦和投资的董监高人员为：执行董事李兴富；监

事孙晓伟；高级管理人员：李兴富、商庆国、袁飞。 

悦和投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任职情况 

1 李国璋 600 6.00% 宜昌兴发董事长、兴发集团董事长 

2 舒龙 500 5.00% 兴发集团总经理 

3 易行国 500 5.00% 宜昌兴发总经理 

4 李兴富 465 4.65% 悦和投资执行董事、鼎铭投资执行董事 

5 熊涛 450 4.50% 兴发集团常务副总经理 

6 王相森 450 4.50% 兴发集团监事会主席 



序

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任职情况 

7 袁兵 450 4.50% 宜昌兴发常务副总经理 

8 熊峰 450 4.50% 宜昌兴发副总经理 

9 王华清 450 4.50% 宜昌兴发监事会主席 

10 胡坤裔 450 4.50% 兴发集团副总经理 

11 杨铁军 450 4.50% 兴发集团副总经理 

12 李胜佳 450 4.50% 宜昌兴发副总经理 

13 王杰 450 4.50% 兴发集团副总经理 

14 王琛 300 3.00% 兴发集团总会计师 

15 程亚利 300 3.00% 兴发集团董事会秘书 

16 周明 450 4.50% 宜昌兴发副总经理 

17 倪小山 300 3.00% 兴发集团副总经理 

18 陈先亮 300 3.00% 兴发集团副总经理 

19 任联才 300 3.00% 兴发集团总经济师 

20 蔡桂生 300 3.00% 兴发集团总工程师 

21 李永刚 300 3.00% 兴发集团总工程师 

22 罗宝瑞 300 3.00% 兴发集团总工程师 

23 万义成 400 4.00% 退休 

24 邓小雄 145 1.45% 兴发集团总经理助理 

25 谈晓华 145 1.45% 兴发集团总经理助理 

26 彭洪新 145 1.45% 宜都兴发董事长 

27 唐家毅 100 1.00% 兴发集团内控部部长 

28 明兵 100 1.00% 退休 

合计 10,000 100.00%  

二、鼎铭投资与宜昌兴发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说明 

（一）股权关系 

宜昌兴发为兴山县国资局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其股权

全部由兴山县国资局持有。鼎铭投资为悦和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悦和投

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董事、监事和高管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

主要参股设立的公司。 

鼎铭投资与宜昌兴发之间不存在股权投资关系，也不存在相互控制

关系，同时宜昌兴发董事、监事以及高管作为鼎铭投资股东不参与鼎铭

投资相关投资经营行为，因此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



三条第二款第一、二、四、六、七、八、九、十、十一项规定的构成一

致行动人的情形。 

（二）鼎铭投资与宜昌兴发之间其他的合作、融资支持关系 

经核查，鼎铭投资与宜昌兴发之间不存在融资安排、合作、联营等

关系，因此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五、

六项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三）鼎铭投资与宜昌兴发之间未形成一致行动人协议，也未发生

一致行动的行为或者事实 

经核查，鼎铭投资与宜昌兴发之间未就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上

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形成协议或达成其他安排；宜昌兴发和鼎铭投资

在过往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表决权之时均依照各自的意思表示，独立行

使表决权，不存在共同提案、共同推荐董事、委托行使表决权等共同意

思表示的情形。同时鼎铭投资（包括悦和投资）的董监高人员与宜昌兴

发亦未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或有类似安排。 

综上所述，宜昌兴发部分董监高人员虽然参股投资悦和投资，但宜

昌兴发与鼎铭投资（包括悦和投资）之间并无股权投资、相互控制关系；

董监高人员任职不重合；亦不存在融资安排、合作、联营等关系；未形

成一致行动人协议，也未发生一致行动的行为或者事实。鼎铭投资不与

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关系。 

三、鼎铭投资和悦和投资董监高人员与兴山县国资局、宜昌兴发、

兴发集团、悦和投资股东是否构成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说明 

（一）鼎铭投资和悦和投资董监高人员与兴山县国资局的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经核查，鼎铭投资和悦和投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兴富、鼎铭投资

监事袁飞，悦和投资监事孙晓伟、副总经理商庆国未在兴山县国资局任



职，鼎铭投资和悦和投资董监高人员与宜昌兴发股东兴山县国资局无关

联关系，不存在与兴山县国资局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关系。 

（二）鼎铭投资和悦和投资董监高人员与宜昌兴发的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关系 

经核查，鼎铭投资和悦和投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兴富、鼎铭投资

监事袁飞，悦和投资监事孙晓伟、副总经理商庆国不持有宜昌兴发的股

权，也未在宜昌兴发任职，鼎铭投资和悦和投资董监高人员与宜昌兴发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与宜昌兴发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关系。 

（三）鼎铭投资和悦和投资董监高人员与兴发集团的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关系 

经核查，鼎铭投资和悦和投资执行董事李兴富、鼎铭投资监事袁飞，

副总经理商庆国未在兴发集团任职，与兴发集团无关联关系。悦和投资

监事孙晓伟在兴发集团任职，与兴发集团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四）鼎铭投资和悦和投资董监高人员与悦和投资股东的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经核查，鼎铭投资系悦和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悦和投资的股东李兴

富（持有悦和投资 4.65%的股份）同时担任鼎铭投资和悦和投资的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悦和投资股权分散，李兴富不属于悦和投资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鼎铭投资监事袁飞以及悦和投资监事孙晓伟、副总经理

商庆国不持有悦和投资的股份，但其担任悦和投资监事和高管，因此鼎

铭投资和悦和投资董监高人员与悦和投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李兴富作

为悦和投资股东，其不存在与悦和投资其他股东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李兴富外，鼎铭投资和悦和投资其

他董监高人员不存在与悦和投资股东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四、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鼎铭投资与兴发

集团的控股股东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及鼎铭投资董监高人员与兴山

县国资局、兴发集团、宜昌兴发、悦和投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出具了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同日发布的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